中国法制史教学大纲

一、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二、教学课时数：2*16周 =32课时
三、教学课件：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参照马工程教材配套课件制作课程课件。 
四、指定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法制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

五、答疑方式与时间：线下线上同时进行。线下法学楼402室，时间周二下午3:00——4:00，或事先预约；线上使用企业微信、电子邮件答疑。
E-mail: lvtiezhen@mail.shufe.edu.cn
6、 参考书目：

1、《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

2、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7年版。

4、郭建：《獬豸的投影：中国的法文化》，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

5、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历代刑法志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9、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唐]长孙无忌 等《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4年版。
11、[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2、（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3、（日）籾山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

14、[美]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另外，参考专业刊物：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等期刊中的相关论文。

七、课程教学目的

结合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和鲜明特点，有效融入“思政元素”，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将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的德育目标具体化、显性化，引领学生客观地认识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来龙去脉，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法治观，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发挥本课程在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中的应有作用。
八、主要讲授内容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突出重点原则和注重实效原则，展现中华法文化的无穷魅力和时代风采。具体包括：中国法律的起源与特点；西周的法律制度，其中周礼与礼刑的关系是重中之重；春秋战国时期的立法活动，重点为社会转型与法律变革；秦朝法制，重点为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总结秦朝法制的得失；汉朝法制，重点立法思想的变化：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春秋决狱”的原则与客观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重点为法律的儒家化表现；隋唐法制，重点为立法活动，尤其是《唐律疏议》的内容与特点、唐朝的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宋朝法制，重点为民事法律制度、司法制度；辽夏金元法制，重点总结少数民族法制的特点与智慧；明朝法制，重点为《大明律》、刑事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特别是特殊的司法机构——厂卫、会审制度；清朝法制重点为《大清律例》与少数民族地区立法、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与司法中的调处制度；清末法制变革，重点为变革的原因，主要法律文件，尤其是礼法之争、领事裁判权的危害为重中之重；民国时期的法制，重点为主要宪法的内容与特点等。
九、教学方法及实践环节 

《中国法制史》是本科法学教学体系中的核心课程，在法学教育中的具有基础和主干课地位。在我校属于必修课，学分为2 学分。由于课程的内容多，课时少，综合性强，将针对性地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探索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课堂讲授中，教师主导课堂，鼓励、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改变传统的教师满堂灌模式，采用讲授、启发式、研讨式教学相结合，巧用典型制度、经典案例、精读文献等实现专业知识点的思政元素迁移。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除了课堂教学外，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最主要的是能够让学生参与其中，教师可以组织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另外挖掘第二课堂的思政教育元素，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历史体验感，在有限的条件下，提升实践性。
十、课前预习与课后练习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属于历史、法学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涉及法学中的立法、司法、民法、刑法等所有内容。这门课的修读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法学院的本专学生在招生时，文理兼收，并且在第一学期开设，同时修读的课程仅有《宪法》、《法理学》。为了更好地学好《中国法制史》课程，要求学生课前应当预习指定教材的有关章节的内容，阅读指定的参考资料。课堂上应积极参与讨论，课后应及时完成相应的练习，遇到疑难问题，还应学会自行查找数据库解决有关问题的能力。

十一、考试形式 

本课程采用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自评和他评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绩，以学生自评为主，内容包括：课堂考勤、课堂参与、课外实践、课后阅读与练习等项，但不限于这些。期末考试采用闭卷形式。 

考试成绩的各部分比例为：平时成绩占40%；期末考试占60%。期末试卷形式：单项选择题、多项选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十二、学术诚实 

加强诚信教育，对于不诚实问题，如自评中虚假陈述、考试作弊、抄袭、伪造或不正当使用在校学习成绩、未经老师允许获取或利用考试材料，考试以0分计算，并报学校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十三、教学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融合
第1章 中国法律的起源与特点（认识中国法律的历史悠久，增强文化自信） 
第1节 中国法律的起源 
第二节 中国法律的特点 

第2章  夏商法制  
第一节 夏朝法制 
第二节 商朝法制 
 
第3章  西周法制（理解周礼与刑法的关系，懂得中国治理社会的独有智慧）

第1节 立法活动 
第二节 刑事法律制度 
第三节 民事法律制度

 第四节 司法制度 

第4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适时变革，打破旧制，理解社会转型与法律变革的关系）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立法活动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5章  秦朝法制（理解行政法律制度的智慧、刑事法律制度的残酷、总结秦朝法制的得失，以为殷鉴） 

第1节 立法活动 
第二节 行政法律制度 
第三节 刑事法律制度 
第四节 民事法律制度 
第五节 经济法律制度

       第六节 司法制度

第6章  汉朝法制 （掌握立法思想的变化，“独尊儒术”的确立对法制的影响）

第1节 立法活动 
第二节 行政法律制度
第三节 刑事法律制度 
第四节 民事法律制度

第5节 经济法律制度

第6节 司法制度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社会大动荡时期，也是法制的大变革时期，掌握法制的创新与意义，尤其是法律的儒家化表现。）

      第一节魏晋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八章 隋唐法制 （这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顶峰时期，通过《唐律疏议》理解法律智慧与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

第一节隋朝法律制度 
第二节 唐朝立法活动
第三节 唐朝行政法律制度

第四节 唐朝刑事法律制度 
第五节 唐朝民事法律制度

第六节 唐朝经济法律制度

第七节 唐朝司法制度

第九章 宋朝法制 （注意宋朝法制的变化与特点，尤其是民事经济立法的精细和司法程序的慎重、宽缓）

第一节 立法活动 
第二节 行政法律制度
第三节 刑事法律制度 
第四节 民事法律制度

第五节 经济法律制度

第六节 司法制度

第10章 辽夏金元法制 （总结少数民族法制的特点、智慧，尤其是元朝维护大一统的法制创新）

第1节 辽国法律制度 
第二节 金国法律制度
第三节 西夏法律制度 
第四节 元朝法律制度

第十一章明朝法制（注意明朝法制与唐朝的对比，法制构建与实施中值得借鉴及检讨之处。）

第一节 立法活动 
第二节 行政法律制度
第三节 刑事法律制度 
第四节 民事法律制度

第五节 经济法律制度

第六节 司法制度

第十二章 清朝法制（清朝集中国历代法制之大成，法制从形式到内容高度完备，然而并没有阻挡国家的衰退之势，反思其中的原因）

第一节 立法活动 
第二节 行政法律制度
第三节 刑事法律制度 
第四节 民事法律制度

第五节 经济法律制度

第六节 司法制度

第七节  清末的法制改革

第13章   民国时期的法制（主要宪法的内容与特点）

第1节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法制

第2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制

第3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制

 

